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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師公會昨日突然發表聲明，稱該會
今年4月28日呈交的政改意見書，是

以相關基本法條文作為整體撰寫出來，故內
容須以整體看待，任何團體或個人企圖斷章
取義、選擇性地突出個別內容，都是不公平
的，「若只引述大律師公會部分觀點，去支
持或合理化其立場，卻未有提及、援引、考
慮大律師公會其他法律觀點，都是嚴重的錯
誤。」
聲明並稱，即使特區政府認為某個政改建
議不符合基本法，不論該建議多受歡迎，但
政府若只簡單地拒絕建議，或向中央政府建
議否決該建議，而不嘗試研究相關建議主張

的目標，能否於基本法框架下實現，是「誤
用及濫用法治概念」。
公會聲稱，雖然「公民提名」 在技術上

不符基本法，但旨為確保更多選民參與提名
程序，建議提委會概念能夠順應這個目標。

余國春：違法不可能不排除
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昨日指出，特區政府
已多次強調政改必須合法合憲，即使是「受
歡迎」的建議，一旦是不合法的，特區政府
不可能不排除。他相信特區政府下周公布的
政改首階段諮詢報告，將客觀如實反映諮詢
期內收到的意見，不存在斷章取義的情況。

譚惠珠：政府報告「依書直說」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會譚惠珠表示，按以往

經驗，政府的諮詢報告都是相當全面，包括
不同方面的意見都有描述，不會偏向任何一
方，是「依書直說」。

葉國謙：超越框架不能實現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指出，他本
人尊重法治精神，故政制發展應該按照基本法
的框架進行，及最終必須得到中央的批准，如
果超出有關框架，是沒有可能實現的，並提醒
特區政府不應忽視何以一個違反基本法的方案，
會得到10多萬市民的支持。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律師簡松年表示，大律師公會突然推翻早前
的言論，相信很大程度是受到前大律師公會
會長的壓力，「余若薇、李志喜、梁家傑及
湯家驊等都是前大律師公會會長，他們都是
公民黨人，支持『公民提名』的」。

簡松年：應以法律條文分析
他強調，有關聲明倘由政客發出，他還可

以接受，但大律師公會是法律工專業團體，
應該根據法律條文去分析問題，不應該加入
甚麼「國際標準」等極其政治化的內容。
立法會商界（二）立法會議員、執業大律

師廖長江也質疑，大律師公會的聲明令人覺
得「補鑊」意味十分濃厚。

梁美芬：「公提」違法是事實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法律學者梁美芬指

出，直接「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已經是很
明確的事實，現在的爭拗已經涉及到政治的
層面。當局不能忽視不少人支持一個違反基
本法的政改方案，當局應考慮增加提名委員
會的民主成分，找出一條中間路線。

張國鈞：有法律觀點外目的
律師張國鈞表示，大律師公會剛發表的
聲明，令人覺得存在法律觀點以外的目
的，但聲明內容並沒有否認「公民提名」
不符基本法的事實。聲明要求政府在否定
「公民提名」時，也要設法在基本法第四
十五條的法律框架內提出普選方案，這與
政府的立場和做法一致，故他不明白公會

何以要在政府報告公布前作出帶有批評性
的聲明。

周浩鼎：不應打倒昨日的我
法律界人士周浩鼎指出，是次大律師公會
的聲明，似乎是想收回早前的言論，但作為
專業公會，實無理由在發表意見不久後收
回，這是不合理的，且「公民提名」不符合
基本法的說法，並非始於公會早前的聲明，
是很多法律學者的共識，令人擔心公會是受
了反對派的政治壓力，試圖收回自己的言
論，是極不恰當的。

黃國恩：應依條文以法論法
律師黃國恩指出，倘大律師公會是一個政

治團體，它的聲明是「無可厚非」，但作為
法律專業團體，就應以法論法，違反基本法
就是違法，並沒有轉圜的餘地，如果社會有
意見認為法律需要完善，將來要修改基本法
則另當別論，但根據目前的基本法條文，
「公民提名」就是有違基本法，大律師公會
作為法律專業團體，應教育人們尊重基本
法，不應混淆政治與法律。

各界：公會不應政治衝擊法律
法律界普遍認同「公提」違基本法 質疑受政客施壓「再表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最快下周發表政改諮詢報告。

大律師公會昨日發表聲明稱，倘特區政府單以違反基本法為由，排拒「獲

普遍支持」的方案，是「誤用」及「濫用」法治概念。多名法律界人士，

及政界人士批評，大律師公會本身以及大部分法律界人士，均已認同「公

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現在政改的爭拗涉及政治層面，大律師公會作為

法律專業團體，實不應將法律和政治混為一談，並質疑公會是受到有法律

背景的政客施壓，才於昨日「再表態」，政治不應衝擊法律。

13學者倡延後
待立會復會呈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首梁振英料於本月內向人大常委會
呈交報告，啟動政改的「首步曲」。
提出「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的13
名學者昨日發表聲明，指要醞釀一個
主流方案，需要一定空間、一點時
間。故建議特首留待10月初，在立
法會復會後，才向人大常委會呈交報
告。該13名學者包括：王于漸、宋
恩榮、何濼生、郭國全、范耀鈞、陸
人龍、黃賢、楊汝萬、雷鼎鳴、廖柏
偉、劉珮瓊、關品方、羅祥國。
該13名學者在昨日的聲明中指出，

「政改三人組」的報告，是第一次讓所
有林林種種的方案展現在同一平台上，
令各方的意見首次有機會直接對比。
「我們深信以港人的智慧，不排除能醞
釀出一個目前可能沒有想到的主流方
案。」要醞釀一個主流方案，需要一定
空間、一點時間。為此，建議特首留待
10月初，在立法會復會後，才向人大常
委會呈交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國務院早前發表《「一國兩
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了中央對港有
全面管治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
昨日出席一白皮書講座時表示，中央發表白皮書是為了糾正
部分人對「一國兩制」的模糊認識，並呼籲社會以白皮書為
基礎，跟隨基本法而行，就可達至雙普選。
譚惠珠昨晚在出席了香港梅州聯會舉行的「一國兩制」白

皮書講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中聯辦社聯部
副部長黎寶忠、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該會會長余鵬春等人
擔任嘉賓，逾200名市民出席。
譚惠珠在會上表示，「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了17年，十

分成功，指現時不少地方都水深火熱，香港的就業率高、有
盈餘、有專業文明的執法機關，也有獨立的司法審判系統。
她說不少地方落實民主也為了以上東西，故不值得為了落實
「理想的民主」，而破壞原本非常好的香港。

白皮書糾正認識「一國兩制」
她續說，中央發表白皮書是為了糾正部分人對「一國兩

制」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強調每個人都有責任，維護長
期繁榮穩定的同時，維護國家主權、利益與安全。
譚惠珠指出，高度自治是中央授予香港有多少權力，香港

就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香港從無自主權力，
「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對全國任何角落都有權管。」白皮書
發表不會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
就「愛國愛港」的問題，她表示，治港者要符合「愛國愛

港」是基本政治倫理，加上有關要求已體現在基本法多條條
文，例如特首需向中央和特區負責、須宣誓擁護基本法等。

從無削弱或動搖獨立司法權
被問及白皮書將法官列為「治港者」，譚惠珠指出，法官

審判不受行政立法機關、輿論或政治影響，只要依法判案已
是履行好職責要求，故白皮書從未削弱、動搖獨立司法權及

審判權，港人無須有任何擔心或疑惑。
她坦言，白皮書應該早於2007年就應發表，讓港人有10年

時間消化，從而討論如何實現普選，又指白皮書看得比較長
遠，考慮到香港應如何發展至2047年。
譚惠珠並強調，香港政改必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決定而

行，須符合國家主權、利益及安全，只要社會理性討論，凝
聚共識，必定可達至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在普選下產生的
目標。她預計，未來數月社會會有不少爭拗，但認為港人無
須洩氣。
有與會者問到，普選是否有「國際標準」，譚惠珠指，每

個地方都有其憲制、文化背景，應按照地方的歷史、實情制
定普選模式，強調世上沒有所謂「國際標準」。

強調提委會是唯一提名機構
就反對派聲稱「機構提名」是在基本法上「僭建」，她強

調，提名委員會是提名特首候選人的唯一機構，是整體提
名，而非個人提名，又說提委會需參照選委會由四大界別組
成，強調香港不是政黨政治或「平面民主」。
此外，有與會者批評「佔領中環」是恐嚇勒索，譚惠珠回

應指，「佔中」只是折騰自己，促請有關人士守法，並呼籲
各界先行一步，一步一腳印，依法走向普選。

■余國春 ■譚惠珠 黃偉邦 攝 ■葉國謙 ■簡松年 ■梁美芬 ■張國鈞 ■周浩鼎 ■黃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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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大律師公
會昨日發表的聲明中，稱任何團體或個人「企圖
斷章取義、選擇性地凸出」他們政改意見書的個
別內容，都是不公平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
回應，政府會如實反映大律師公會和社會上其他
團體的意見，不存在任何的斷章取義或以偏概全。
袁國強昨日 在回應大律師公會的聲明時指

出，無論大律師公會發出聲明或提交意見，
以至其他社會團體等意見，政府都會如實於
諮詢報告中反映，並附錄全數意見，故不存
在任何斷章取義或以偏概全，「我們一向希
望將社會不同人士意見如實反映，令政府往
後諮詢工作或政改工作，以至是中央政府，
都可以清楚了解香港不同人士的意見。」
被問到是否濫用法律觀念質疑「公民提

名」不符合基本法，袁國強反駁指，大律師
公會並沒有說政府斷章取義，只是不希望政
府斷章取義，或不希望政府只用法律理由。

政府做法與公會聲明無衝突
他重申，政改必須考慮法律、政治、角度三

個方面，為此，政府希望於諮詢期內，以理性務
實態度商量凝聚共識，「我們都願意如大律師公會聲明所
說，若有一個方法是不行的，我們會探討其他方案可以合
併考慮。所以政府做法與大律師公會聲明沒有衝突。」

香港大律師公會在較早
前發表的聲明中，曾根據
基本法第四十五（二）條
明確指出，特首候選人只
可透過提名委員會產生，

並規定提名委員會要「有廣泛代表性」，
「其用語明確地排除一個由全體選民或
每一個登記選民組成的提名委員會。」
反映從法律角度看，所謂「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等都不符合基本法的有關
規定。
今年4月28日，大律師公會公布了
《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
生辦法諮詢文件》意見書，以法律的
角度分析提名委員會的相關問題，其
中明確認為「公民提名」及「政黨提
名」。意見書中清楚指出，基本法第
四十五（二）條明確表明，只可透過
提名委員會產生提名。基本法第四十
五（二）條亦規定提名委員會要「有
廣泛代表性」，「其用語明確地排除
一個由全體選民或每一個登記選民組
成的提名委員會。」

提委會不接受其他提名形式
意見書指出，有建議認為申請人

（參選人）能提出有相當數量登記選
民的「推薦」，或能展示出有分量或
廣泛代表的政黨支持，其提名即應被
提委會作例行公事、或「橡皮圖章」
式的認可，甚至認為這應是法律給予
規定的。公會表明不同意有關觀點，
因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不可能被解讀
為暗示提委會在法律上有責任認可，
或接受其他實體「提名」的申請人。

意見書強調，提名委員會不應受法
例强制提名符合某些條件的人士（例
如基於其所屬政治派別、或基於其能
證明擁有某數量或某部分的選民的支
持）。這樣的安排於理稱不上是提名
委員會自主的行為，亦不能以「按民
主程序」為基礎去將之理順或合理
化。

不認同「無明文禁止即合法」
針對反對派以基本法沒有明文禁止

「公民提名」、「政黨提名」，而聲
稱這種提名方式也是符合基本法的，
大律師公會在意見書中明確指出：
「有建議認為由於基本法沒有明文禁
止其他提名形式，因此，除了由廣泛
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的
提名形式外，其他的提名形式應是合
法的。香港大律師公會不同意有關建
議，原因包括該建議涉及在不適當的
情況下運用『如無明文禁止，即為合
法』的普通法原則。」

石永泰：迫提委會提名違法
大律師公會在意見書公布翌日，即

4月29日舉行記者會。當時，公會主
席石永泰也因應有關「公民提名」及
「三軌制」的提問作回應，強調基本
法所指的提委會，不能「被迫、被強
制」提名一些拿到足夠選民支持的
人，「如有任何東西要強制提名委員
會，必須提名某個候選人，又或者一
定要以橡皮圖章形式認可，這樣我們
覺得不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譚惠珠：依法而行 雙普選可期

■香港梅州聯會昨邀請譚惠珠等主講白皮書。 黃偉邦 攝

&
�4月意見書曾排除「公提」「黨提」

基本法條文與人大決定有關內容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
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
目標。

■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
定。

人大常委會決定
■會議認為，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
行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可
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
主程序提名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合資格選民普
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袁國強袁國強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早前曾強調，基本法所指的提委會，不能「被迫、被強
制」提名一些拿到足夠選民支持的人，公會昨日卻一改口風。 資料圖片


